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東簡聲字第23號

聲  請  人  李莊淑貞

代  理  人  紀錦隆律師

相  對  人 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黃俊智  

相  對  人  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劉文正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190,000元後，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3694

號清償債務、114年度司執助字第465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

強制執行程序，其中關於門牌號碼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街0巷00

號建物（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段000號建物）之強制執行程序，

於本院114年度東簡字第151號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（含嗣後改分

案件）判決確定、和解、調解或撤回起訴前，應暫予停止。

其餘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，有回復原狀之聲請，或提起再審或

異議之訴，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，或提起宣告調解

無效之訴、撤銷調解之訴、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

抗告時，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，得

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，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

文。而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，因停止之原因及範圍不同，可

分整個執行程序之停止及個別執行程序之停止兩種。前者係

執行之停止原因發生後，整個執行程序均不能續行；後者為

執行之停止原因發生後，僅對於執行債權之一部、共同債務

人之一部或執行標的物之一部之執行程序不能續行，亦即僅

不許特定之執行程序而停止該程序而言（最高法院82年台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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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第588號裁定要旨參照）。次按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

第2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，該項擔保係

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，其數額應依標的物

停止執行後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

害額，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，非以標

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（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2

9號裁定要旨參照）。
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

　㈠訴外人周義育（下稱其名）以訴外人即本件債務人沈秀子積

欠其票款，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門牌號碼臺東縣○○鄉○○

○街0巷00號之未經辦理保存登記建物（經本院民事執行處

囑託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登記為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段00

0號建物，下稱系爭建物），案列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404

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司執4404號事件），並訂於

民國114年9月2日辦理第2次拍賣。另相對人華南商業銀行股

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華南銀行）、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（下稱寰辰公司）亦以沈秀子對其等負有如附表一、二所示

債務，而向本院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同一建

物，分列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3694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

件（下稱司執13694號事件）、114年度司執助字第465號清

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司執助465號事件），再由本院

併入司執4404號事件合併執行。

　㈡惟系爭建物實為訴外人即聲請人先夫李萬益（下稱其名）於

83年間向訴外人吳照子購得，非沈秀子所有，李萬益過世

後，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即由原告所繼承，原告業已代

位吳照子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，現由本院114年度東簡字第1

51號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（下稱系爭本案訴訟）審理中。而

司執4404號事件強制執行程序雖經聲請人依本院114年度聲

字第233號裁定供擔保後停止執行，惟其效力不及於司執136

94號、司執助465號事件。是如不停止前述執行事件執行程

序，將導致聲請人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，爰依強制執行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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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聲請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主張其已提起系爭本案訴訟，請求撤銷司執13694

號、司執助465號執行事件關於系爭建物之執行程序，而前

述執行程序迄未終結等情，業經本院職權調閱系爭本案訴

訟、司執4404號、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事件卷宗查明

無訛，堪信為真實。又聲請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之理由，依

卷內現有資料觀之，尚非顯無理由；另司執13694號、司執

助465號事件之執行程序倘未暫停，而就系爭建物進行換

價，如經第三人拍定並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，聲請人主張之

權利將難以回覆，則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上述執行事件關於

系爭建物之執行程序，即應准許。惟第三人異議之訴，係以

局部排除對特定財產之強制執行為目的，此與債務人異議之

訴係在全面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不同，則其聲請逾此部

分，即不應准許，應予駁回。

　㈡查附表一、二所示債權金額（利息及違約金均計算至聲請停

止執行日）共新臺幣（下同）2,011,479元【計算式：321,0

89＋1,69,0390＝2,011,479】；另系爭建物經估價師依本院

執行處囑託估定價值為1,238,100元，各有司執13694號、司

執助465號、司執4404號案卷附強制執行聲請狀、不動產估

價報告書可稽。又周義育於附表三所示債權1,335,808元

（亦計算至該案聲請停止執行日）範圍內，聲請對系爭建物

為強制執行，亦有司執4404號卷附強制執行聲請狀為證。本

院審酌前述估價結果為專業估價師所為，其價格日期為113

年12月7日，與本件聲請日相去不遠，該價格應可適當反應

系爭建物於本件聲請時之交易市價，是堪認系爭建物換價結

果，不足以全額滿足上述債權，茲依各債權比例計算結果，

本件相對人就系爭建物可得取償之金額概為742,860元【計

算式：2,011,479÷（2,011,479＋1,335,808）×1,238,100＝

742,860】，此是為相對人因本件停止執行而暫無法受償之

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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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㈢茲審酌相對人因停止執行，未能即時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受償

上開債權，其可能因無法運用該筆資金而發生相當於利息之

損失，本院認該項損失之利率，以依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

5％計算較為客觀，且不受利率波動之影響，應屬核算相對

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妥適標準。又系爭本案訴訟標的價

額經核定為1,238,100元，未逾1,500,000元，為不得上訴第

三審之案件，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，第一、

二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、2年6個月，

共計4年6個月，再加計各審級之送達、上訴及分案等期間，

據此推估聲請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事件獲准停止執行，因而

致相對人之執行延宕期間約為5年，並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

率5％，以此計算相對人停止執行期間可能發生之損害數額

為185,715元【計算式：742,860×5％×5年＝68萬2,181元，

元以下四捨五入】。從而，本件爰酌定聲請人應供擔保之金

額為190,000元。

四、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東簡易庭　法　官　蔡易廷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品涵

附表一：114司執13694（華南銀行）

附表二：114司執助465號（寰辰公司）　

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

73,851元 1 利息 72,581元 95年2月14日 104年8月31日 (9+199/365) 20% 138,560.11元

2 利息 72,851元 104年9月1日 114年8月11日 (9+345/365) 15% 108,677.72元

小計 247,237.83元

合計 321,089元

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

163,580元 1 利息 163,580元 95年4月7日 110年7月19日 (15+104/365) 19.1% 477,559.04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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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：113司執4404號（周義育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2 利息 163,580元 110年7月20日 114年8月11日 (4+23/365) 16% 106,340.44元

234,091元 3 利息 234,091元 94年10月7日 114年8月11日 (19+309/365) 12.75% 592,352.85元

4 違約金 234,091元 94年11月8日 95年5月7日 (181/365) 1.275% 1,480.06元

5 違約金 234,091元 95年5月8日 114年8月11日 (19+96/365) 2.55% 114,987.1元

小計 1,292,719.49元

合計 1,690,390元

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

500,000元 1 利息 50萬元 86年9月15日 114年7月25日 (27+314/365) 6% 835,808.22元

小計 835,808.22元

合計 1,335,808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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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東簡聲字第23號
聲  請  人  李莊淑貞
代  理  人  紀錦隆律師
相  對  人 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黃俊智  
相  對  人  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劉文正  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190,000元後，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3694號清償債務、114年度司執助字第465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，其中關於門牌號碼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街0巷00號建物（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段000號建物）之強制執行程序，於本院114年度東簡字第151號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（含嗣後改分案件）判決確定、和解、調解或撤回起訴前，應暫予停止。
其餘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，有回復原狀之聲請，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，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，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、撤銷調解之訴、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，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，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，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而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，因停止之原因及範圍不同，可分整個執行程序之停止及個別執行程序之停止兩種。前者係執行之停止原因發生後，整個執行程序均不能續行；後者為執行之停止原因發生後，僅對於執行債權之一部、共同債務人之一部或執行標的物之一部之執行程序不能續行，亦即僅不許特定之執行程序而停止該程序而言（最高法院82年台抗字第588號裁定要旨參照）。次按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，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，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，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，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（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29號裁定要旨參照）。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
　㈠訴外人周義育（下稱其名）以訴外人即本件債務人沈秀子積欠其票款，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門牌號碼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街0巷00號之未經辦理保存登記建物（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囑託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登記為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段000號建物，下稱系爭建物），案列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404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司執4404號事件），並訂於民國114年9月2日辦理第2次拍賣。另相對人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華南銀行）、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寰辰公司）亦以沈秀子對其等負有如附表一、二所示債務，而向本院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同一建物，分列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3694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司執13694號事件）、114年度司執助字第465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司執助465號事件），再由本院併入司執4404號事件合併執行。
　㈡惟系爭建物實為訴外人即聲請人先夫李萬益（下稱其名）於83年間向訴外人吳照子購得，非沈秀子所有，李萬益過世後，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即由原告所繼承，原告業已代位吳照子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，現由本院114年度東簡字第151號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（下稱系爭本案訴訟）審理中。而司執4404號事件強制執行程序雖經聲請人依本院114年度聲字第233號裁定供擔保後停止執行，惟其效力不及於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事件。是如不停止前述執行事件執行程序，將導致聲請人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，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聲請等語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聲請人主張其已提起系爭本案訴訟，請求撤銷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執行事件關於系爭建物之執行程序，而前述執行程序迄未終結等情，業經本院職權調閱系爭本案訴訟、司執4404號、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事件卷宗查明無訛，堪信為真實。又聲請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之理由，依卷內現有資料觀之，尚非顯無理由；另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事件之執行程序倘未暫停，而就系爭建物進行換價，如經第三人拍定並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，聲請人主張之權利將難以回覆，則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上述執行事件關於系爭建物之執行程序，即應准許。惟第三人異議之訴，係以局部排除對特定財產之強制執行為目的，此與債務人異議之訴係在全面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不同，則其聲請逾此部分，即不應准許，應予駁回。
　㈡查附表一、二所示債權金額（利息及違約金均計算至聲請停止執行日）共新臺幣（下同）2,011,479元【計算式：321,089＋1,69,0390＝2,011,479】；另系爭建物經估價師依本院執行處囑託估定價值為1,238,100元，各有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、司執4404號案卷附強制執行聲請狀、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可稽。又周義育於附表三所示債權1,335,808元（亦計算至該案聲請停止執行日）範圍內，聲請對系爭建物為強制執行，亦有司執4404號卷附強制執行聲請狀為證。本院審酌前述估價結果為專業估價師所為，其價格日期為113年12月7日，與本件聲請日相去不遠，該價格應可適當反應系爭建物於本件聲請時之交易市價，是堪認系爭建物換價結果，不足以全額滿足上述債權，茲依各債權比例計算結果，本件相對人就系爭建物可得取償之金額概為742,860元【計算式：2,011,479÷（2,011,479＋1,335,808）×1,238,100＝742,860】，此是為相對人因本件停止執行而暫無法受償之金額。
　㈢茲審酌相對人因停止執行，未能即時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受償上開債權，其可能因無法運用該筆資金而發生相當於利息之損失，本院認該項損失之利率，以依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％計算較為客觀，且不受利率波動之影響，應屬核算相對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妥適標準。又系爭本案訴訟標的價額經核定為1,238,100元，未逾1,500,000元，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，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，第一、二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、2年6個月，共計4年6個月，再加計各審級之送達、上訴及分案等期間，據此推估聲請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事件獲准停止執行，因而致相對人之執行延宕期間約為5年，並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％，以此計算相對人停止執行期間可能發生之損害數額為185,715元【計算式：742,860×5％×5年＝68萬2,181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。從而，本件爰酌定聲請人應供擔保之金額為190,000元。
四、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東簡易庭　法　官　蔡易廷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品涵
附表一：114司執13694（華南銀行）
		請求項目

		編號

		類別

		計算本金

		起算日

		終止日

		計算基數

		年息

		給付總額



		73,851元

		1

		利息

		72,581元

		95年2月14日

		104年8月31日

		(9+199/365)

		20%

		138,560.11元



		


		2

		利息

		72,851元

		104年9月1日

		114年8月11日

		(9+345/365)

		15%

		108,677.72元



		


		小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247,237.83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321,089元









附表二：114司執助465號（寰辰公司）　
		請求項目

		編號

		類別

		計算本金

		起算日

		終止日

		計算基數

		年息

		給付總額



		163,580元

		1

		利息

		163,580元

		95年4月7日

		110年7月19日

		(15+104/365)

		19.1%

		477,559.04元



		


		2

		利息

		163,580元

		110年7月20日

		114年8月11日

		(4+23/365)

		16%

		106,340.44元



		234,091元

		3

		利息

		234,091元

		94年10月7日

		114年8月11日

		(19+309/365)

		12.75%

		592,352.85元



		


		4

		違約金

		234,091元

		94年11月8日

		95年5月7日

		(181/365)

		1.275%

		1,480.06元



		


		5

		違約金

		234,091元

		95年5月8日

		114年8月11日

		(19+96/365)

		2.55%

		114,987.1元



		


		小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,292,719.49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,690,390元









附表三：113司執4404號（周義育）
		請求項目

		編號

		類別

		計算本金

		起算日

		終止日

		計算基數

		年息

		給付總額



		500,000元

		1

		利息

		50萬元

		86年9月15日

		114年7月25日

		(27+314/365)

		6%

		835,808.22元



		


		小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835,808.22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,335,808元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東簡聲字第23號

聲  請  人  李莊淑貞

代  理  人  紀錦隆律師

相  對  人 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俊智  

相  對  人  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劉文正  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190,000元後，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3694

號清償債務、114年度司執助字第465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

強制執行程序，其中關於門牌號碼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街0巷00號建物

（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段000號建物）之強制執行程序，於本院114年

度東簡字第151號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（含嗣後改分案件）判決

確定、和解、調解或撤回起訴前，應暫予停止。

其餘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，有回復原狀之聲請，或提起再審或

    異議之訴，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，或提起宣告調解

    無效之訴、撤銷調解之訴、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

    抗告時，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，得

    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，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

    。而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，因停止之原因及範圍不同，可分

    整個執行程序之停止及個別執行程序之停止兩種。前者係執

    行之停止原因發生後，整個執行程序均不能續行；後者為執

    行之停止原因發生後，僅對於執行債權之一部、共同債務人

    之一部或執行標的物之一部之執行程序不能續行，亦即僅不

    許特定之執行程序而停止該程序而言（最高法院82年台抗字

    第588號裁定要旨參照）。次按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

    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，該項擔保係備供

    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，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

    執行後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

    ，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，非以標的物

    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（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29號

    裁定要旨參照）。
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

　㈠訴外人周義育（下稱其名）以訴外人即本件債務人沈秀子積

    欠其票款，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門牌號碼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街0

    巷00號之未經辦理保存登記建物（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囑託臺

    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登記為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段000號建物，下

    稱系爭建物），案列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404號清償票款

    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司執4404號事件），並訂於民國114年9

    月2日辦理第2次拍賣。另相對人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    （下稱華南銀行）、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寰辰

    公司）亦以沈秀子對其等負有如附表一、二所示債務，而向

    本院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同一建物，分列本院

    114年度司執字第13694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司執

    13694號事件）、114年度司執助字第465號清償票款強制執

    行事件（下稱司執助465號事件），再由本院併入司執4404

    號事件合併執行。

　㈡惟系爭建物實為訴外人即聲請人先夫李萬益（下稱其名）於8

    3年間向訴外人吳照子購得，非沈秀子所有，李萬益過世後

    ，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即由原告所繼承，原告業已代位

    吳照子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，現由本院114年度東簡字第151

    號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（下稱系爭本案訴訟）審理中。而司

    執4404號事件強制執行程序雖經聲請人依本院114年度聲字

    第233號裁定供擔保後停止執行，惟其效力不及於司執13694

    號、司執助465號事件。是如不停止前述執行事件執行程序

    ，將導致聲請人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，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

    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聲請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主張其已提起系爭本案訴訟，請求撤銷司執13694號、

    司執助465號執行事件關於系爭建物之執行程序，而前述執

    行程序迄未終結等情，業經本院職權調閱系爭本案訴訟、司

    執4404號、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事件卷宗查明無訛，

    堪信為真實。又聲請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之理由，依卷內現

    有資料觀之，尚非顯無理由；另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

    事件之執行程序倘未暫停，而就系爭建物進行換價，如經第

    三人拍定並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，聲請人主張之權利將難以

    回覆，則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上述執行事件關於系爭建物之

    執行程序，即應准許。惟第三人異議之訴，係以局部排除對

    特定財產之強制執行為目的，此與債務人異議之訴係在全面

    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不同，則其聲請逾此部分，即不應准

    許，應予駁回。

　㈡查附表一、二所示債權金額（利息及違約金均計算至聲請停

    止執行日）共新臺幣（下同）2,011,479元【計算式：321,0

    89＋1,69,0390＝2,011,479】；另系爭建物經估價師依本院執

    行處囑託估定價值為1,238,100元，各有司執13694號、司執

    助465號、司執4404號案卷附強制執行聲請狀、不動產估價

    報告書可稽。又周義育於附表三所示債權1,335,808元（亦

    計算至該案聲請停止執行日）範圍內，聲請對系爭建物為強

    制執行，亦有司執4404號卷附強制執行聲請狀為證。本院審

    酌前述估價結果為專業估價師所為，其價格日期為113年12

    月7日，與本件聲請日相去不遠，該價格應可適當反應系爭

    建物於本件聲請時之交易市價，是堪認系爭建物換價結果，

    不足以全額滿足上述債權，茲依各債權比例計算結果，本件

    相對人就系爭建物可得取償之金額概為742,860元【計算式

    ：2,011,479÷（2,011,479＋1,335,808）×1,238,100＝742,86

    0】，此是為相對人因本件停止執行而暫無法受償之金額。

　㈢茲審酌相對人因停止執行，未能即時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受償

    上開債權，其可能因無法運用該筆資金而發生相當於利息之

    損失，本院認該項損失之利率，以依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％

    計算較為客觀，且不受利率波動之影響，應屬核算相對人因

    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妥適標準。又系爭本案訴訟標的價額經

    核定為1,238,100元，未逾1,500,000元，為不得上訴第三審

    之案件，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，第一、二審

    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、2年6個月，共計4

    年6個月，再加計各審級之送達、上訴及分案等期間，據此

    推估聲請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事件獲准停止執行，因而致相

    對人之執行延宕期間約為5年，並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％

    ，以此計算相對人停止執行期間可能發生之損害數額為185,

    715元【計算式：742,860×5％×5年＝68萬2,181元，元以下四

    捨五入】。從而，本件爰酌定聲請人應供擔保之金額為190,

    000元。

四、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東簡易庭　法　官　蔡易廷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品涵

附表一：114司執13694（華南銀行）

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73,851元 1 利息 72,581元 95年2月14日 104年8月31日 (9+199/365) 20% 138,560.11元  2 利息 72,851元 104年9月1日 114年8月11日 (9+345/365) 15% 108,677.72元  小計       247,237.83元 合計        321,089元 



附表二：114司執助465號（寰辰公司）　

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163,580元 1 利息 163,580元 95年4月7日 110年7月19日 (15+104/365) 19.1% 477,559.04元  2 利息 163,580元 110年7月20日 114年8月11日 (4+23/365) 16% 106,340.44元 234,091元 3 利息 234,091元 94年10月7日 114年8月11日 (19+309/365) 12.75% 592,352.85元  4 違約金 234,091元 94年11月8日 95年5月7日 (181/365) 1.275% 1,480.06元  5 違約金 234,091元 95年5月8日 114年8月11日 (19+96/365) 2.55% 114,987.1元  小計       1,292,719.49元 合計        1,690,390元 



附表三：113司執4404號（周義育）

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500,000元 1 利息 50萬元 86年9月15日 114年7月25日 (27+314/365) 6% 835,808.22元  小計       835,808.22元 合計        1,335,808元 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東簡聲字第23號
聲  請  人  李莊淑貞
代  理  人  紀錦隆律師
相  對  人 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黃俊智  
相  對  人  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劉文正  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190,000元後，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3694號清償債務、114年度司執助字第465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，其中關於門牌號碼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街0巷00號建物（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段000號建物）之強制執行程序，於本院114年度東簡字第151號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（含嗣後改分案件）判決確定、和解、調解或撤回起訴前，應暫予停止。
其餘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，有回復原狀之聲請，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，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，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、撤銷調解之訴、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，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，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，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而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，因停止之原因及範圍不同，可分整個執行程序之停止及個別執行程序之停止兩種。前者係執行之停止原因發生後，整個執行程序均不能續行；後者為執行之停止原因發生後，僅對於執行債權之一部、共同債務人之一部或執行標的物之一部之執行程序不能續行，亦即僅不許特定之執行程序而停止該程序而言（最高法院82年台抗字第588號裁定要旨參照）。次按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，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，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，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，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（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29號裁定要旨參照）。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
　㈠訴外人周義育（下稱其名）以訴外人即本件債務人沈秀子積欠其票款，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門牌號碼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街0巷00號之未經辦理保存登記建物（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囑託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登記為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段000號建物，下稱系爭建物），案列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404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司執4404號事件），並訂於民國114年9月2日辦理第2次拍賣。另相對人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華南銀行）、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寰辰公司）亦以沈秀子對其等負有如附表一、二所示債務，而向本院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同一建物，分列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3694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司執13694號事件）、114年度司執助字第465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司執助465號事件），再由本院併入司執4404號事件合併執行。
　㈡惟系爭建物實為訴外人即聲請人先夫李萬益（下稱其名）於83年間向訴外人吳照子購得，非沈秀子所有，李萬益過世後，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即由原告所繼承，原告業已代位吳照子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，現由本院114年度東簡字第151號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（下稱系爭本案訴訟）審理中。而司執4404號事件強制執行程序雖經聲請人依本院114年度聲字第233號裁定供擔保後停止執行，惟其效力不及於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事件。是如不停止前述執行事件執行程序，將導致聲請人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，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聲請等語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聲請人主張其已提起系爭本案訴訟，請求撤銷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執行事件關於系爭建物之執行程序，而前述執行程序迄未終結等情，業經本院職權調閱系爭本案訴訟、司執4404號、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事件卷宗查明無訛，堪信為真實。又聲請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之理由，依卷內現有資料觀之，尚非顯無理由；另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事件之執行程序倘未暫停，而就系爭建物進行換價，如經第三人拍定並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，聲請人主張之權利將難以回覆，則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上述執行事件關於系爭建物之執行程序，即應准許。惟第三人異議之訴，係以局部排除對特定財產之強制執行為目的，此與債務人異議之訴係在全面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不同，則其聲請逾此部分，即不應准許，應予駁回。
　㈡查附表一、二所示債權金額（利息及違約金均計算至聲請停止執行日）共新臺幣（下同）2,011,479元【計算式：321,089＋1,69,0390＝2,011,479】；另系爭建物經估價師依本院執行處囑託估定價值為1,238,100元，各有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、司執4404號案卷附強制執行聲請狀、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可稽。又周義育於附表三所示債權1,335,808元（亦計算至該案聲請停止執行日）範圍內，聲請對系爭建物為強制執行，亦有司執4404號卷附強制執行聲請狀為證。本院審酌前述估價結果為專業估價師所為，其價格日期為113年12月7日，與本件聲請日相去不遠，該價格應可適當反應系爭建物於本件聲請時之交易市價，是堪認系爭建物換價結果，不足以全額滿足上述債權，茲依各債權比例計算結果，本件相對人就系爭建物可得取償之金額概為742,860元【計算式：2,011,479÷（2,011,479＋1,335,808）×1,238,100＝742,860】，此是為相對人因本件停止執行而暫無法受償之金額。
　㈢茲審酌相對人因停止執行，未能即時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受償上開債權，其可能因無法運用該筆資金而發生相當於利息之損失，本院認該項損失之利率，以依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％計算較為客觀，且不受利率波動之影響，應屬核算相對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妥適標準。又系爭本案訴訟標的價額經核定為1,238,100元，未逾1,500,000元，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，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，第一、二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、2年6個月，共計4年6個月，再加計各審級之送達、上訴及分案等期間，據此推估聲請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事件獲准停止執行，因而致相對人之執行延宕期間約為5年，並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％，以此計算相對人停止執行期間可能發生之損害數額為185,715元【計算式：742,860×5％×5年＝68萬2,181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。從而，本件爰酌定聲請人應供擔保之金額為190,000元。
四、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東簡易庭　法　官　蔡易廷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品涵
附表一：114司執13694（華南銀行）
		請求項目

		編號

		類別

		計算本金

		起算日

		終止日

		計算基數

		年息

		給付總額



		73,851元

		1

		利息

		72,581元

		95年2月14日

		104年8月31日

		(9+199/365)

		20%

		138,560.11元



		


		2

		利息

		72,851元

		104年9月1日

		114年8月11日

		(9+345/365)

		15%

		108,677.72元



		


		小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247,237.83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321,089元









附表二：114司執助465號（寰辰公司）　
		請求項目

		編號

		類別

		計算本金

		起算日

		終止日

		計算基數

		年息

		給付總額



		163,580元

		1

		利息

		163,580元

		95年4月7日

		110年7月19日

		(15+104/365)

		19.1%

		477,559.04元



		


		2

		利息

		163,580元

		110年7月20日

		114年8月11日

		(4+23/365)

		16%

		106,340.44元



		234,091元

		3

		利息

		234,091元

		94年10月7日

		114年8月11日

		(19+309/365)

		12.75%

		592,352.85元



		


		4

		違約金

		234,091元

		94年11月8日

		95年5月7日

		(181/365)

		1.275%

		1,480.06元



		


		5

		違約金

		234,091元

		95年5月8日

		114年8月11日

		(19+96/365)

		2.55%

		114,987.1元



		


		小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,292,719.49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,690,390元









附表三：113司執4404號（周義育）
		請求項目

		編號

		類別

		計算本金

		起算日

		終止日

		計算基數

		年息

		給付總額



		500,000元

		1

		利息

		50萬元

		86年9月15日

		114年7月25日

		(27+314/365)

		6%

		835,808.22元



		


		小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835,808.22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,335,808元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東簡聲字第23號

聲  請  人  李莊淑貞

代  理  人  紀錦隆律師

相  對  人 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黃俊智  

相  對  人  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劉文正  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190,000元後，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3694號清償債務、114年度司執助字第465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，其中關於門牌號碼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街0巷00號建物（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段000號建物）之強制執行程序，於本院114年度東簡字第151號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（含嗣後改分案件）判決確定、和解、調解或撤回起訴前，應暫予停止。

其餘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，有回復原狀之聲請，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，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，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、撤銷調解之訴、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，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，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，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而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，因停止之原因及範圍不同，可分整個執行程序之停止及個別執行程序之停止兩種。前者係執行之停止原因發生後，整個執行程序均不能續行；後者為執行之停止原因發生後，僅對於執行債權之一部、共同債務人之一部或執行標的物之一部之執行程序不能續行，亦即僅不許特定之執行程序而停止該程序而言（最高法院82年台抗字第588號裁定要旨參照）。次按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定擔保金額而准許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，該項擔保係備供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賠償，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，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，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（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29號裁定要旨參照）。
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

　㈠訴外人周義育（下稱其名）以訴外人即本件債務人沈秀子積欠其票款，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門牌號碼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街0巷00號之未經辦理保存登記建物（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囑託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登記為臺東縣○○鄉○○○段000號建物，下稱系爭建物），案列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404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司執4404號事件），並訂於民國114年9月2日辦理第2次拍賣。另相對人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華南銀行）、寰辰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寰辰公司）亦以沈秀子對其等負有如附表一、二所示債務，而向本院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同一建物，分列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3694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司執13694號事件）、114年度司執助字第465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司執助465號事件），再由本院併入司執4404號事件合併執行。

　㈡惟系爭建物實為訴外人即聲請人先夫李萬益（下稱其名）於83年間向訴外人吳照子購得，非沈秀子所有，李萬益過世後，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即由原告所繼承，原告業已代位吳照子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，現由本院114年度東簡字第151號第三人異議之訴事件（下稱系爭本案訴訟）審理中。而司執4404號事件強制執行程序雖經聲請人依本院114年度聲字第233號裁定供擔保後停止執行，惟其效力不及於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事件。是如不停止前述執行事件執行程序，將導致聲請人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，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聲請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主張其已提起系爭本案訴訟，請求撤銷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執行事件關於系爭建物之執行程序，而前述執行程序迄未終結等情，業經本院職權調閱系爭本案訴訟、司執4404號、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事件卷宗查明無訛，堪信為真實。又聲請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之理由，依卷內現有資料觀之，尚非顯無理由；另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事件之執行程序倘未暫停，而就系爭建物進行換價，如經第三人拍定並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，聲請人主張之權利將難以回覆，則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上述執行事件關於系爭建物之執行程序，即應准許。惟第三人異議之訴，係以局部排除對特定財產之強制執行為目的，此與債務人異議之訴係在全面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不同，則其聲請逾此部分，即不應准許，應予駁回。

　㈡查附表一、二所示債權金額（利息及違約金均計算至聲請停止執行日）共新臺幣（下同）2,011,479元【計算式：321,089＋1,69,0390＝2,011,479】；另系爭建物經估價師依本院執行處囑託估定價值為1,238,100元，各有司執13694號、司執助465號、司執4404號案卷附強制執行聲請狀、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可稽。又周義育於附表三所示債權1,335,808元（亦計算至該案聲請停止執行日）範圍內，聲請對系爭建物為強制執行，亦有司執4404號卷附強制執行聲請狀為證。本院審酌前述估價結果為專業估價師所為，其價格日期為113年12月7日，與本件聲請日相去不遠，該價格應可適當反應系爭建物於本件聲請時之交易市價，是堪認系爭建物換價結果，不足以全額滿足上述債權，茲依各債權比例計算結果，本件相對人就系爭建物可得取償之金額概為742,860元【計算式：2,011,479÷（2,011,479＋1,335,808）×1,238,100＝742,860】，此是為相對人因本件停止執行而暫無法受償之金額。

　㈢茲審酌相對人因停止執行，未能即時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受償上開債權，其可能因無法運用該筆資金而發生相當於利息之損失，本院認該項損失之利率，以依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％計算較為客觀，且不受利率波動之影響，應屬核算相對人因停止執行所受損害之妥適標準。又系爭本案訴訟標的價額經核定為1,238,100元，未逾1,500,000元，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，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，第一、二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、2年6個月，共計4年6個月，再加計各審級之送達、上訴及分案等期間，據此推估聲請人提起系爭本案訴訟事件獲准停止執行，因而致相對人之執行延宕期間約為5年，並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％，以此計算相對人停止執行期間可能發生之損害數額為185,715元【計算式：742,860×5％×5年＝68萬2,181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】。從而，本件爰酌定聲請人應供擔保之金額為190,000元。

四、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東簡易庭　法　官　蔡易廷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品涵

附表一：114司執13694（華南銀行）

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73,851元 1 利息 72,581元 95年2月14日 104年8月31日 (9+199/365) 20% 138,560.11元  2 利息 72,851元 104年9月1日 114年8月11日 (9+345/365) 15% 108,677.72元  小計       247,237.83元 合計        321,089元 



附表二：114司執助465號（寰辰公司）　

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163,580元 1 利息 163,580元 95年4月7日 110年7月19日 (15+104/365) 19.1% 477,559.04元  2 利息 163,580元 110年7月20日 114年8月11日 (4+23/365) 16% 106,340.44元 234,091元 3 利息 234,091元 94年10月7日 114年8月11日 (19+309/365) 12.75% 592,352.85元  4 違約金 234,091元 94年11月8日 95年5月7日 (181/365) 1.275% 1,480.06元  5 違約金 234,091元 95年5月8日 114年8月11日 (19+96/365) 2.55% 114,987.1元  小計       1,292,719.49元 合計        1,690,390元 



附表三：113司執4404號（周義育）

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500,000元 1 利息 50萬元 86年9月15日 114年7月25日 (27+314/365) 6% 835,808.22元  小計       835,808.22元 合計        1,335,808元 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